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9號

原      告  邱財興  

訴訟代理人  吳惠珍律師

被      告  雲林縣西螺鎮農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宗南  

訴訟代理人  李秋月  

            陳美伶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被告之存款戶(帳號：0000000000000

號)，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4日將其持有由訴外人吳志松所簽

發，付款人為雲林縣○○鄉○○0○○○○鄉○○0○○○○

○○號碼為MF0000000號、發票日為112年10月5日、面額新

臺幣(下同)80萬元之支票乙紙（下稱系爭支票），委託被告

代為提示付款，詎料被告之受雇人於託收當日辦理保管票據

入帳作業時，不慎將系爭支票之發票日登載為113年10月5

日，而依一般正常程序，被告於處理客戶委託代收票據提示

之業務時，應於受理當日即代客戶提出票據，惟因被告受雇

人之疏失，致系爭支票送達付款人時已屆發行滿1年，而遭

付款人退票，被告對此亦承認疏失，並出具證明函文交由原

告收執。本件被告於處理客戶委託代收票據提示之業務時，

其標準處理程序應於受理當日即代客戶提出票據，於次日至

票據交換所提示，惟本件被告之受雇人處理系爭支票之提

示，竟未依其一般處理程序進行，未於客戶委託當日即113

年9月4日即提示票據，顯見被告之受雇人於處理本件委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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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時，確有欠缺與處理自己事務同一之注意，而有具體之過

失，原告因被告受雇人之過失行為致系爭支票遭退票，原告

因而無法取得票款80萬元，此與被告受雇人之過失行為具有

相當因果關係，被告自應就原告因此所受之損害負賠償之

責。又系爭支票如未逾期提示的話，原告可行使支票付款請

求權，但現在跟發票人行使追索權時，發票人說已經過了1

年時效拒絕給付，因原告與訴外人即發票人吳志松並非直接

前後手，故亦無法用原因關係來請求，所以確有造成原告損

失。從而，原告依民法第535條、第544條委任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賠償票款80萬元，應屬有據。並聲明：㈠被告應給

付原告8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支票因麥寮鄉農會未加入交換系統，無須送

票據交換所，原告係於113年9月4日委託被告收取系爭支票

之票款，程序上會將系爭支票先放在被告之金庫裡保管，並

於到期日前2日寄出，然當時因山陀兒颱風連續放假，下個

上班日已是113年10月4日，故原告遲於113年10月4日始寄

出，而113年10月5日及6日為週六及週日，故麥寮鄉農會收

到時已為113年10月7日，遂遭麥寮鄉農會以「支票發行滿1

年」為由退票。被告雖承認就系爭支票之託收有疏失，然原

告依委任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仍應以

原告受有損害，以及該損害與被告之過失行為間有因果關係

為必要。而原告與訴外人吳志松間除有系爭支票之票據法律

關係外，尚有其取得系爭支票之原因關係，原告仍得依循該

等法律關係向訴外人吳志松請求給付，原告應先舉證證明其

已無法依循該等法律關係向訴外人吳志松為請求，方得認爲

其受有損害，本件原告既未舉證證明此節，即難逕認其受有

何等之損害，自無從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又縱認原告已受

有損害，惟訴外人吳志松於麥寮鄉農會信用部之支票存款帳

戶内本即無足夠款項可支付系爭支票之票款，因此不論被告

有無上開過失行為，原告本無從獲得系爭支票兌現之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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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原告所受之損害與被告之行為間實無因果關係，原告請求

被告賠償其損害，顯無理由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

回。㈡如受不利益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

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本院卷第98頁)

　㈠原告為被告之存款戶，原告於113年9月4日將其持有之系爭

支票交付被告，委任被告代為提示取款，而與被告成立無償

委任契約。

　㈡麥寮鄉農會於113年10月7日收受系爭支票。

　㈢原告委託被告代為提示取款，因被告之受雇人不慎將委託代

收支票之發票日期內部作業誤載為發票日113年10月5日，以

致系爭支票遲於113年10月4日始寄出，因113年10月5日、6

日為週六、週日，送達麥寮鄉農會時，已係113年10月7日，

而遭麥寮鄉農會退票。

四、本院之判斷：

　　本件應探究者為：被告是否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被告是否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茲析述如下：　　

　㈠按票據上之權利，對支票發票人自發票日起算，1年間不行

使，因時效而消滅，票據法第22條第1項定有明文。早年最

高法院53年度台上字第1080號判例雖曾認為：票據法對於如

何計算期間之方法別無規定，仍應適用民法第119條、第120

條第2項不算入始日之規定，然揆諸票據法第22條第1項既謂

「自發票日起算」，對於消滅時效期間之起算，始日是否算

入乙節，已有明文規定（即自發票日起算），最高法院91年

度第10次民事庭會議乃決議廢止最高法院53年度台上字第10

80號判例，故支票消滅時效期間之起算日應將始日算入。此

由中央銀行業務局91年10月18日台央業字第0910051736號解

釋函略謂：有關票據發行滿1年退票之相關規定，貴所擬遵

照最高法院91年第10次民事庭會議決議辦理，即票據時效期

間之起算，由「不算日始日」改為「算入始日」乙節，同意

備查等語，亦可知悉。是系爭支票之發票日為112年10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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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以始日算，應以113年10月4日即為其期間之末日。而麥

寮鄉農會係於113年10月7日始收到被告寄交之系爭支票，此

有麥寮鄉農會114年2月6日麥農信字第1140000399號函及本

院公務電話紀錄可證(本院卷第41頁、第61頁)，故麥寮鄉農

會依票據法第136條第2款以「支票發行滿1年」為由辦理退

票，核無違誤。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雖對於「始日是否應算

入」乙節雖陳稱不清楚(本院卷第97頁至第98頁)，然始日應

予算入乙節，業據本院說明如前，且該見解之變更迄今亦已

有相當時日，自不容被告推託，被告雖另辯稱當時係受山陀

兒颱風影響，致未能循往例於到期日前2日寄出，然113年10

月4日既已為上班日，而113年10月5日及6日為假日，此節為

被告可得預見，被告既遲至113年10月7日始將系爭支票寄達

麥寮鄉農會，導致原告就系爭支票無法如期行使付款請求

權，就其代收支票業務之處理，並未盡其受任之注意義務，

具有過失，自堪認定。

　㈡惟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

及二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

件，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

第230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若有所作為即得防止結果之發

生者，因其不作為乃致發生損害，則不作為與損害之間有相

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641號判決亦同此

旨)。而須強調者為，「相當因果關係」乃由「條件關係」

及「相當性」所構成，必須先肯定「條件關係」後，再判斷

該條件之「相當性」，始得謂有「相當因果關係」。又所謂

「條件關係」，乃在於詢問：「若無被告之行為(作為或不

作為)，損害結果是否仍然會發生?」，亦即「若無被告之行

為，則損害將不會發生，該行為始為損害之原因。反之，若

無被告之行為，損害仍會發生，則被告之行為則非損害之原

因。」，於被告之行為係「不作為」時，學理上係採「替代

說」，即以合法行為替代不法行為後，檢驗被害人之損害是

否仍然會發生。經查，訴外人即發票人吳志松設於付款人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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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鄉農會之存款帳戶於期間之末日即113年10月4日查無足額

存款支付系爭支票之票款，此有麥寮鄉農會114年3月7日麥

農信字第1140000892號函附卷可憑(本院卷第83頁)，且由上

開函文所附113年9月2日至113年10月9日間之交易明細紀錄

觀察，訴外人吳志松之存款帳戶於該段期間均無足額存款可

供支付系爭支票之款項(本院卷第85頁至第87頁)，縱被告於

113年9月4日收受系爭支票後，於當日即將系爭支票火速送

交麥寮鄉農會為原告提示兌現(即以合法行為替代不法行

為)，麥寮鄉農會仍會以「存款不足」為由進行退票。由此

觀之，被告無論於收受系爭支票後何時前往提示付款，麥寮

鄉農會均會以「存款不足」為由進行退票，原告並無從取得

系爭支票之兌現款項，是揆諸前揭說明，被告逾期提示付款

之行為，與原告所受未能取得系爭支票票款之損害間，自難

認有因果關係存在，原告亦未能舉證付款人有為一部付款之

義務，自難認被告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80萬元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

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

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承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廖千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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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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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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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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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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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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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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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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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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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9號
原      告  邱財興  
訴訟代理人  吳惠珍律師
被      告  雲林縣西螺鎮農會


法定代理人  張宗南  
訴訟代理人  李秋月  
            陳美伶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被告之存款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4日將其持有由訴外人吳志松所簽發，付款人為雲林縣○○鄉○○0○○○○鄉○○0○○○○○○號碼為MF0000000號、發票日為112年10月5日、面額新臺幣(下同)80萬元之支票乙紙（下稱系爭支票），委託被告代為提示付款，詎料被告之受雇人於託收當日辦理保管票據入帳作業時，不慎將系爭支票之發票日登載為113年10月5日，而依一般正常程序，被告於處理客戶委託代收票據提示之業務時，應於受理當日即代客戶提出票據，惟因被告受雇人之疏失，致系爭支票送達付款人時已屆發行滿1年，而遭付款人退票，被告對此亦承認疏失，並出具證明函文交由原告收執。本件被告於處理客戶委託代收票據提示之業務時，其標準處理程序應於受理當日即代客戶提出票據，於次日至票據交換所提示，惟本件被告之受雇人處理系爭支票之提示，竟未依其一般處理程序進行，未於客戶委託當日即113年9月4日即提示票據，顯見被告之受雇人於處理本件委任事務時，確有欠缺與處理自己事務同一之注意，而有具體之過失，原告因被告受雇人之過失行為致系爭支票遭退票，原告因而無法取得票款80萬元，此與被告受雇人之過失行為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自應就原告因此所受之損害負賠償之責。又系爭支票如未逾期提示的話，原告可行使支票付款請求權，但現在跟發票人行使追索權時，發票人說已經過了1年時效拒絕給付，因原告與訴外人即發票人吳志松並非直接前後手，故亦無法用原因關係來請求，所以確有造成原告損失。從而，原告依民法第535條、第544條委任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票款80萬元，應屬有據。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8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支票因麥寮鄉農會未加入交換系統，無須送票據交換所，原告係於113年9月4日委託被告收取系爭支票之票款，程序上會將系爭支票先放在被告之金庫裡保管，並於到期日前2日寄出，然當時因山陀兒颱風連續放假，下個上班日已是113年10月4日，故原告遲於113年10月4日始寄出，而113年10月5日及6日為週六及週日，故麥寮鄉農會收到時已為113年10月7日，遂遭麥寮鄉農會以「支票發行滿1年」為由退票。被告雖承認就系爭支票之託收有疏失，然原告依委任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仍應以原告受有損害，以及該損害與被告之過失行為間有因果關係為必要。而原告與訴外人吳志松間除有系爭支票之票據法律關係外，尚有其取得系爭支票之原因關係，原告仍得依循該等法律關係向訴外人吳志松請求給付，原告應先舉證證明其已無法依循該等法律關係向訴外人吳志松為請求，方得認爲其受有損害，本件原告既未舉證證明此節，即難逕認其受有何等之損害，自無從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又縱認原告已受有損害，惟訴外人吳志松於麥寮鄉農會信用部之支票存款帳戶内本即無足夠款項可支付系爭支票之票款，因此不論被告有無上開過失行為，原告本無從獲得系爭支票兌現之票款，故原告所受之損害與被告之行為間實無因果關係，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顯無理由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益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本院卷第98頁)
　㈠原告為被告之存款戶，原告於113年9月4日將其持有之系爭支票交付被告，委任被告代為提示取款，而與被告成立無償委任契約。
　㈡麥寮鄉農會於113年10月7日收受系爭支票。
　㈢原告委託被告代為提示取款，因被告之受雇人不慎將委託代收支票之發票日期內部作業誤載為發票日113年10月5日，以致系爭支票遲於113年10月4日始寄出，因113年10月5日、6日為週六、週日，送達麥寮鄉農會時，已係113年10月7日，而遭麥寮鄉農會退票。
四、本院之判斷：
　　本件應探究者為：被告是否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被告是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茲析述如下：　　
　㈠按票據上之權利，對支票發票人自發票日起算，1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票據法第22條第1項定有明文。早年最高法院53年度台上字第1080號判例雖曾認為：票據法對於如何計算期間之方法別無規定，仍應適用民法第119條、第120條第2項不算入始日之規定，然揆諸票據法第22條第1項既謂「自發票日起算」，對於消滅時效期間之起算，始日是否算入乙節，已有明文規定（即自發票日起算），最高法院91年度第10次民事庭會議乃決議廢止最高法院53年度台上字第1080號判例，故支票消滅時效期間之起算日應將始日算入。此由中央銀行業務局91年10月18日台央業字第0910051736號解釋函略謂：有關票據發行滿1年退票之相關規定，貴所擬遵照最高法院91年第10次民事庭會議決議辦理，即票據時效期間之起算，由「不算日始日」改為「算入始日」乙節，同意備查等語，亦可知悉。是系爭支票之發票日為112年10月5日，以始日算，應以113年10月4日即為其期間之末日。而麥寮鄉農會係於113年10月7日始收到被告寄交之系爭支票，此有麥寮鄉農會114年2月6日麥農信字第1140000399號函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可證(本院卷第41頁、第61頁)，故麥寮鄉農會依票據法第136條第2款以「支票發行滿1年」為由辦理退票，核無違誤。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雖對於「始日是否應算入」乙節雖陳稱不清楚(本院卷第97頁至第98頁)，然始日應予算入乙節，業據本院說明如前，且該見解之變更迄今亦已有相當時日，自不容被告推託，被告雖另辯稱當時係受山陀兒颱風影響，致未能循往例於到期日前2日寄出，然113年10月4日既已為上班日，而113年10月5日及6日為假日，此節為被告可得預見，被告既遲至113年10月7日始將系爭支票寄達麥寮鄉農會，導致原告就系爭支票無法如期行使付款請求權，就其代收支票業務之處理，並未盡其受任之注意義務，具有過失，自堪認定。
　㈡惟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及二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30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若有所作為即得防止結果之發生者，因其不作為乃致發生損害，則不作為與損害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641號判決亦同此旨)。而須強調者為，「相當因果關係」乃由「條件關係」及「相當性」所構成，必須先肯定「條件關係」後，再判斷該條件之「相當性」，始得謂有「相當因果關係」。又所謂「條件關係」，乃在於詢問：「若無被告之行為(作為或不作為)，損害結果是否仍然會發生?」，亦即「若無被告之行為，則損害將不會發生，該行為始為損害之原因。反之，若無被告之行為，損害仍會發生，則被告之行為則非損害之原因。」，於被告之行為係「不作為」時，學理上係採「替代說」，即以合法行為替代不法行為後，檢驗被害人之損害是否仍然會發生。經查，訴外人即發票人吳志松設於付款人麥寮鄉農會之存款帳戶於期間之末日即113年10月4日查無足額存款支付系爭支票之票款，此有麥寮鄉農會114年3月7日麥農信字第1140000892號函附卷可憑(本院卷第83頁)，且由上開函文所附113年9月2日至113年10月9日間之交易明細紀錄觀察，訴外人吳志松之存款帳戶於該段期間均無足額存款可供支付系爭支票之款項(本院卷第85頁至第87頁)，縱被告於113年9月4日收受系爭支票後，於當日即將系爭支票火速送交麥寮鄉農會為原告提示兌現(即以合法行為替代不法行為)，麥寮鄉農會仍會以「存款不足」為由進行退票。由此觀之，被告無論於收受系爭支票後何時前往提示付款，麥寮鄉農會均會以「存款不足」為由進行退票，原告並無從取得系爭支票之兌現款項，是揆諸前揭說明，被告逾期提示付款之行為，與原告所受未能取得系爭支票票款之損害間，自難認有因果關係存在，原告亦未能舉證付款人有為一部付款之義務，自難認被告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80萬元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承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廖千慧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9號

原      告  邱財興  

訴訟代理人  吳惠珍律師

被      告  雲林縣西螺鎮農會



法定代理人  張宗南  

訴訟代理人  李秋月  

            陳美伶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被告之存款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

    ，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4日將其持有由訴外人吳志松所簽發

    ，付款人為雲林縣○○鄉○○0○○○○鄉○○0○○○○○○號碼為MF000000

    0號、發票日為112年10月5日、面額新臺幣(下同)80萬元之

    支票乙紙（下稱系爭支票），委託被告代為提示付款，詎料

    被告之受雇人於託收當日辦理保管票據入帳作業時，不慎將

    系爭支票之發票日登載為113年10月5日，而依一般正常程序

    ，被告於處理客戶委託代收票據提示之業務時，應於受理當

    日即代客戶提出票據，惟因被告受雇人之疏失，致系爭支票

    送達付款人時已屆發行滿1年，而遭付款人退票，被告對此

    亦承認疏失，並出具證明函文交由原告收執。本件被告於處

    理客戶委託代收票據提示之業務時，其標準處理程序應於受

    理當日即代客戶提出票據，於次日至票據交換所提示，惟本

    件被告之受雇人處理系爭支票之提示，竟未依其一般處理程

    序進行，未於客戶委託當日即113年9月4日即提示票據，顯

    見被告之受雇人於處理本件委任事務時，確有欠缺與處理自

    己事務同一之注意，而有具體之過失，原告因被告受雇人之

    過失行為致系爭支票遭退票，原告因而無法取得票款80萬元

    ，此與被告受雇人之過失行為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自應

    就原告因此所受之損害負賠償之責。又系爭支票如未逾期提

    示的話，原告可行使支票付款請求權，但現在跟發票人行使

    追索權時，發票人說已經過了1年時效拒絕給付，因原告與

    訴外人即發票人吳志松並非直接前後手，故亦無法用原因關

    係來請求，所以確有造成原告損失。從而，原告依民法第53

    5條、第544條委任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票款80萬元，

    應屬有據。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80萬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支票因麥寮鄉農會未加入交換系統，無須送

    票據交換所，原告係於113年9月4日委託被告收取系爭支票

    之票款，程序上會將系爭支票先放在被告之金庫裡保管，並

    於到期日前2日寄出，然當時因山陀兒颱風連續放假，下個

    上班日已是113年10月4日，故原告遲於113年10月4日始寄出

    ，而113年10月5日及6日為週六及週日，故麥寮鄉農會收到

    時已為113年10月7日，遂遭麥寮鄉農會以「支票發行滿1年

    」為由退票。被告雖承認就系爭支票之託收有疏失，然原告

    依委任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仍應以原

    告受有損害，以及該損害與被告之過失行為間有因果關係為

    必要。而原告與訴外人吳志松間除有系爭支票之票據法律關

    係外，尚有其取得系爭支票之原因關係，原告仍得依循該等

    法律關係向訴外人吳志松請求給付，原告應先舉證證明其已

    無法依循該等法律關係向訴外人吳志松為請求，方得認爲其

    受有損害，本件原告既未舉證證明此節，即難逕認其受有何

    等之損害，自無從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又縱認原告已受有

    損害，惟訴外人吳志松於麥寮鄉農會信用部之支票存款帳戶

    内本即無足夠款項可支付系爭支票之票款，因此不論被告有

    無上開過失行為，原告本無從獲得系爭支票兌現之票款，故

    原告所受之損害與被告之行為間實無因果關係，原告請求被

    告賠償其損害，顯無理由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

    如受不利益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本院卷第98頁)

　㈠原告為被告之存款戶，原告於113年9月4日將其持有之系爭支

    票交付被告，委任被告代為提示取款，而與被告成立無償委

    任契約。

　㈡麥寮鄉農會於113年10月7日收受系爭支票。

　㈢原告委託被告代為提示取款，因被告之受雇人不慎將委託代

    收支票之發票日期內部作業誤載為發票日113年10月5日，以

    致系爭支票遲於113年10月4日始寄出，因113年10月5日、6

    日為週六、週日，送達麥寮鄉農會時，已係113年10月7日，

    而遭麥寮鄉農會退票。

四、本院之判斷：

　　本件應探究者為：被告是否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被告是否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茲析述如下：　　

　㈠按票據上之權利，對支票發票人自發票日起算，1年間不行使

    ，因時效而消滅，票據法第22條第1項定有明文。早年最高

    法院53年度台上字第1080號判例雖曾認為：票據法對於如何

    計算期間之方法別無規定，仍應適用民法第119條、第120條

    第2項不算入始日之規定，然揆諸票據法第22條第1項既謂「

    自發票日起算」，對於消滅時效期間之起算，始日是否算入

    乙節，已有明文規定（即自發票日起算），最高法院91年度

    第10次民事庭會議乃決議廢止最高法院53年度台上字第1080

    號判例，故支票消滅時效期間之起算日應將始日算入。此由

    中央銀行業務局91年10月18日台央業字第0910051736號解釋

    函略謂：有關票據發行滿1年退票之相關規定，貴所擬遵照

    最高法院91年第10次民事庭會議決議辦理，即票據時效期間

    之起算，由「不算日始日」改為「算入始日」乙節，同意備

    查等語，亦可知悉。是系爭支票之發票日為112年10月5日，

    以始日算，應以113年10月4日即為其期間之末日。而麥寮鄉

    農會係於113年10月7日始收到被告寄交之系爭支票，此有麥

    寮鄉農會114年2月6日麥農信字第1140000399號函及本院公

    務電話紀錄可證(本院卷第41頁、第61頁)，故麥寮鄉農會依

    票據法第136條第2款以「支票發行滿1年」為由辦理退票，

    核無違誤。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雖對於「始日是否應算入」乙

    節雖陳稱不清楚(本院卷第97頁至第98頁)，然始日應予算入

    乙節，業據本院說明如前，且該見解之變更迄今亦已有相當

    時日，自不容被告推託，被告雖另辯稱當時係受山陀兒颱風

    影響，致未能循往例於到期日前2日寄出，然113年10月4日

    既已為上班日，而113年10月5日及6日為假日，此節為被告

    可得預見，被告既遲至113年10月7日始將系爭支票寄達麥寮

    鄉農會，導致原告就系爭支票無法如期行使付款請求權，就

    其代收支票業務之處理，並未盡其受任之注意義務，具有過

    失，自堪認定。

　㈡惟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

    及二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

    件，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

    第230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若有所作為即得防止結果之發

    生者，因其不作為乃致發生損害，則不作為與損害之間有相

    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641號判決亦同此旨)

    。而須強調者為，「相當因果關係」乃由「條件關係」及「

    相當性」所構成，必須先肯定「條件關係」後，再判斷該條

    件之「相當性」，始得謂有「相當因果關係」。又所謂「條

    件關係」，乃在於詢問：「若無被告之行為(作為或不作為)

    ，損害結果是否仍然會發生?」，亦即「若無被告之行為，

    則損害將不會發生，該行為始為損害之原因。反之，若無被

    告之行為，損害仍會發生，則被告之行為則非損害之原因。

    」，於被告之行為係「不作為」時，學理上係採「替代說」

    ，即以合法行為替代不法行為後，檢驗被害人之損害是否仍

    然會發生。經查，訴外人即發票人吳志松設於付款人麥寮鄉

    農會之存款帳戶於期間之末日即113年10月4日查無足額存款

    支付系爭支票之票款，此有麥寮鄉農會114年3月7日麥農信

    字第1140000892號函附卷可憑(本院卷第83頁)，且由上開函

    文所附113年9月2日至113年10月9日間之交易明細紀錄觀察

    ，訴外人吳志松之存款帳戶於該段期間均無足額存款可供支

    付系爭支票之款項(本院卷第85頁至第87頁)，縱被告於113

    年9月4日收受系爭支票後，於當日即將系爭支票火速送交麥

    寮鄉農會為原告提示兌現(即以合法行為替代不法行為)，麥

    寮鄉農會仍會以「存款不足」為由進行退票。由此觀之，被

    告無論於收受系爭支票後何時前往提示付款，麥寮鄉農會均

    會以「存款不足」為由進行退票，原告並無從取得系爭支票

    之兌現款項，是揆諸前揭說明，被告逾期提示付款之行為，

    與原告所受未能取得系爭支票票款之損害間，自難認有因果

    關係存在，原告亦未能舉證付款人有為一部付款之義務，自

    難認被告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80萬元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

    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

    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承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廖千慧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9號

原      告  邱財興  

訴訟代理人  吳惠珍律師

被      告  雲林縣西螺鎮農會



法定代理人  張宗南  

訴訟代理人  李秋月  

            陳美伶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被告之存款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4日將其持有由訴外人吳志松所簽發，付款人為雲林縣○○鄉○○0○○○○鄉○○0○○○○○○號碼為MF0000000號、發票日為112年10月5日、面額新臺幣(下同)80萬元之支票乙紙（下稱系爭支票），委託被告代為提示付款，詎料被告之受雇人於託收當日辦理保管票據入帳作業時，不慎將系爭支票之發票日登載為113年10月5日，而依一般正常程序，被告於處理客戶委託代收票據提示之業務時，應於受理當日即代客戶提出票據，惟因被告受雇人之疏失，致系爭支票送達付款人時已屆發行滿1年，而遭付款人退票，被告對此亦承認疏失，並出具證明函文交由原告收執。本件被告於處理客戶委託代收票據提示之業務時，其標準處理程序應於受理當日即代客戶提出票據，於次日至票據交換所提示，惟本件被告之受雇人處理系爭支票之提示，竟未依其一般處理程序進行，未於客戶委託當日即113年9月4日即提示票據，顯見被告之受雇人於處理本件委任事務時，確有欠缺與處理自己事務同一之注意，而有具體之過失，原告因被告受雇人之過失行為致系爭支票遭退票，原告因而無法取得票款80萬元，此與被告受雇人之過失行為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自應就原告因此所受之損害負賠償之責。又系爭支票如未逾期提示的話，原告可行使支票付款請求權，但現在跟發票人行使追索權時，發票人說已經過了1年時效拒絕給付，因原告與訴外人即發票人吳志松並非直接前後手，故亦無法用原因關係來請求，所以確有造成原告損失。從而，原告依民法第535條、第544條委任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票款80萬元，應屬有據。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8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支票因麥寮鄉農會未加入交換系統，無須送票據交換所，原告係於113年9月4日委託被告收取系爭支票之票款，程序上會將系爭支票先放在被告之金庫裡保管，並於到期日前2日寄出，然當時因山陀兒颱風連續放假，下個上班日已是113年10月4日，故原告遲於113年10月4日始寄出，而113年10月5日及6日為週六及週日，故麥寮鄉農會收到時已為113年10月7日，遂遭麥寮鄉農會以「支票發行滿1年」為由退票。被告雖承認就系爭支票之託收有疏失，然原告依委任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仍應以原告受有損害，以及該損害與被告之過失行為間有因果關係為必要。而原告與訴外人吳志松間除有系爭支票之票據法律關係外，尚有其取得系爭支票之原因關係，原告仍得依循該等法律關係向訴外人吳志松請求給付，原告應先舉證證明其已無法依循該等法律關係向訴外人吳志松為請求，方得認爲其受有損害，本件原告既未舉證證明此節，即難逕認其受有何等之損害，自無從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又縱認原告已受有損害，惟訴外人吳志松於麥寮鄉農會信用部之支票存款帳戶内本即無足夠款項可支付系爭支票之票款，因此不論被告有無上開過失行為，原告本無從獲得系爭支票兌現之票款，故原告所受之損害與被告之行為間實無因果關係，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顯無理由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益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本院卷第98頁)

　㈠原告為被告之存款戶，原告於113年9月4日將其持有之系爭支票交付被告，委任被告代為提示取款，而與被告成立無償委任契約。

　㈡麥寮鄉農會於113年10月7日收受系爭支票。

　㈢原告委託被告代為提示取款，因被告之受雇人不慎將委託代收支票之發票日期內部作業誤載為發票日113年10月5日，以致系爭支票遲於113年10月4日始寄出，因113年10月5日、6日為週六、週日，送達麥寮鄉農會時，已係113年10月7日，而遭麥寮鄉農會退票。

四、本院之判斷：

　　本件應探究者為：被告是否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被告是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茲析述如下：　　

　㈠按票據上之權利，對支票發票人自發票日起算，1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票據法第22條第1項定有明文。早年最高法院53年度台上字第1080號判例雖曾認為：票據法對於如何計算期間之方法別無規定，仍應適用民法第119條、第120條第2項不算入始日之規定，然揆諸票據法第22條第1項既謂「自發票日起算」，對於消滅時效期間之起算，始日是否算入乙節，已有明文規定（即自發票日起算），最高法院91年度第10次民事庭會議乃決議廢止最高法院53年度台上字第1080號判例，故支票消滅時效期間之起算日應將始日算入。此由中央銀行業務局91年10月18日台央業字第0910051736號解釋函略謂：有關票據發行滿1年退票之相關規定，貴所擬遵照最高法院91年第10次民事庭會議決議辦理，即票據時效期間之起算，由「不算日始日」改為「算入始日」乙節，同意備查等語，亦可知悉。是系爭支票之發票日為112年10月5日，以始日算，應以113年10月4日即為其期間之末日。而麥寮鄉農會係於113年10月7日始收到被告寄交之系爭支票，此有麥寮鄉農會114年2月6日麥農信字第1140000399號函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可證(本院卷第41頁、第61頁)，故麥寮鄉農會依票據法第136條第2款以「支票發行滿1年」為由辦理退票，核無違誤。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雖對於「始日是否應算入」乙節雖陳稱不清楚(本院卷第97頁至第98頁)，然始日應予算入乙節，業據本院說明如前，且該見解之變更迄今亦已有相當時日，自不容被告推託，被告雖另辯稱當時係受山陀兒颱風影響，致未能循往例於到期日前2日寄出，然113年10月4日既已為上班日，而113年10月5日及6日為假日，此節為被告可得預見，被告既遲至113年10月7日始將系爭支票寄達麥寮鄉農會，導致原告就系爭支票無法如期行使付款請求權，就其代收支票業務之處理，並未盡其受任之注意義務，具有過失，自堪認定。

　㈡惟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及二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30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若有所作為即得防止結果之發生者，因其不作為乃致發生損害，則不作為與損害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641號判決亦同此旨)。而須強調者為，「相當因果關係」乃由「條件關係」及「相當性」所構成，必須先肯定「條件關係」後，再判斷該條件之「相當性」，始得謂有「相當因果關係」。又所謂「條件關係」，乃在於詢問：「若無被告之行為(作為或不作為)，損害結果是否仍然會發生?」，亦即「若無被告之行為，則損害將不會發生，該行為始為損害之原因。反之，若無被告之行為，損害仍會發生，則被告之行為則非損害之原因。」，於被告之行為係「不作為」時，學理上係採「替代說」，即以合法行為替代不法行為後，檢驗被害人之損害是否仍然會發生。經查，訴外人即發票人吳志松設於付款人麥寮鄉農會之存款帳戶於期間之末日即113年10月4日查無足額存款支付系爭支票之票款，此有麥寮鄉農會114年3月7日麥農信字第1140000892號函附卷可憑(本院卷第83頁)，且由上開函文所附113年9月2日至113年10月9日間之交易明細紀錄觀察，訴外人吳志松之存款帳戶於該段期間均無足額存款可供支付系爭支票之款項(本院卷第85頁至第87頁)，縱被告於113年9月4日收受系爭支票後，於當日即將系爭支票火速送交麥寮鄉農會為原告提示兌現(即以合法行為替代不法行為)，麥寮鄉農會仍會以「存款不足」為由進行退票。由此觀之，被告無論於收受系爭支票後何時前往提示付款，麥寮鄉農會均會以「存款不足」為由進行退票，原告並無從取得系爭支票之兌現款項，是揆諸前揭說明，被告逾期提示付款之行為，與原告所受未能取得系爭支票票款之損害間，自難認有因果關係存在，原告亦未能舉證付款人有為一部付款之義務，自難認被告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80萬元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承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廖千慧





